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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款卡申請表 (個人客戶)  

致:  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 

To: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the “Bank”, which expression shall include its successors and assigns)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行 

• 此表格備有中文及英文版。如您選用此表格（中文版）提交申請，即表示您同意選用中文版的表格及明白表格內的全部內容。This form is available in both 

English & Chinese versions.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you agree to use this Chinese version and confirm that you understand all its contents set out below. 
•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本表，並在適當方格內加 ✓，並劃去多餘的空格部分。 

• 如要求一張以上提款卡，須分別填寫申請表。 

客戶資料 

姓名(英文)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護照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           )       

如屬海外電話號碼，請於號碼前加入國家(國家/區域)編碼及地區編碼(如有)。 

❖ 此流動電話號碼用作收取手機短訊通知(包括但不限於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的「一次專用密碼」及證券買賣自動覆盤提示)，並取代之前登記於銀行用作

收取手機短訊通知的流動電話號碼。 

❖ 如您現有的流動電話號碼已登記作轉數快賬戶綁定服務之用，請在更新之前通過轉賬>至易轉設終止綁定星展銀行賬戶。當新流動電話號碼生效後，您可使

用它重新登記。 
 

提款卡種類及屏光幕顯示語言 

有關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重要提示: 

1.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自動增值服務會於銀行發卡時自動啟動。由首次自動增值開始，自動增值金額會從指定的戶口扣除。如您不欲使用有關服務，請申請星

展提款卡（沒有附帶八達通功能）。 

2. 銀行會透過手機短訊通知您有關使用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重要事項，如發卡日期及新卡確認情況等。短訊將發送到您於此申請表提供的手提電話號碼。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只適用於星展豐盛理財及 DBS Account 客戶） 

每次八達通自動增值金額為     □ HKD500       □ HKD250 

出生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展提款卡(沒有附帶八達通功能) 

 星展豐盛私人客戶 / 星展豐盛理財提款卡 

 一般提款卡 

 簡易提款卡(只適用於 65歲或以上的客戶) 
授權用作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提供的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的指定港元往來

戶口(「自動增值服務戶口」
+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密碼編號 

顯示語言 □  中文* □  英文 * 只提供中文予簡易提款卡客戶 

+ 
透支保障(如有)將覆蓋自動增值服務戶口內的任何透支金額(包括使用自動增值服務所產生的任何透支金額)。透支金額可能龐大，並且根據銀行戶口及服務條

款及細則會產生透支利息及其他費用。如您欲申請或取消透支保障服務，可聯絡銀行分行職員。 

戶口號碼   (簡易提款卡基本戶口必須為港幣戶口) 

基本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五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一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六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二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七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三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八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四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第九附加戶口號碼 (貨幣)                                   (        ) 

每日最高交易限額 

交易種類 預設 
自定   

(必須為 HKD/RMB1,000 的倍數) 
最高限額 

提取現金 HKD/RMB 20,000  HKD/RMB 100,000 

轉賬 – 卡內戶口 HKD 200,000  HKD 999,000 

轉賬 – 非卡內戶口 HKD 50,000  HKD 50,000 

以「繳費靈」付賬 HKD 100,000  HKD 100,000 

終端機購物 HKD 50,000  HKD 50,000 

香港賽馬會現金券 * HKD 0  HKD 50,000 

* 香港賽馬會現金券限額包含在終端機購物限額之內，其最高限額不可高於 HKD50,000 或自定的終端機購物限額的較低者。 

啟動海外提取現金設定  (基於安全理由，海外提取現金會預設為未啟動。) 

如欲啟動，請填寫此欄。 

服務開始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終止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日最高交易限額^ (HKD):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服務開始日期不能早於由銀行收到此申請表後下一個工作天(不包括星期六)。 

• 服務終止日期不能超越你的提款卡到期日。 

^ 上述每日最高交易限額部分所指定的每日提取現金限額，已包括海外每日提取現金限額。請確保海外提款的每日限額不超過港幣／人民幣 100,000 元的每日提 

   款限額，或自訂的每日提款限額（如有設定）。 

註: 
1. 新附加的戶口的交易限額將會設定為銀行現行的交易限額。如有需要，您須填妥本表格適當部份，以設定個人化的交易限額。 
2. 銀行有權按銀行服務收費表就發出、補發及使用提款卡或私人密碼收取合理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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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英文義如有歧異，應以英文本為準。 
 

客戶聲明 

本人/我們現向銀行申請上述提款卡乙張及確認收妥密碼，以使用銀行自動櫃員機的各項服務。本人/我們茲證實上述資料正確無訛，並已閱讀及同意遵守在銀行

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內的適用條款及細則 (「適用條款及細則」) 及從銀行收到的資料政策。本人/我們知悉該條款及政策可於銀行各分行索取或於銀行網站

（www.dbs.com/hk）取閱。如申請獲得批准，本人/我們並授權銀行自上述基本戶口扣除此卡的費用 (如有)，及將卡寄往本人/我們於銀行所記錄的通訊地址。本

人/我們確認，銀行真誠地就所有以正確的私人密碼完成的所有交易，不論該等交易是否已獲本人/我們授權，概由本人/我們負責。以下僅重點列出部分主要的適

用條款及細則： 

1. 銀行會發出一個私人密碼以便使用櫃員機之各項服務。本人/我們需要承擔所有與發出及送遞私人密碼有關的風險。 

2. 本人/我們同意維持私人密碼的保密性及安全性。 

3. 本人/我們同意安全保管提款卡，並永不在提款卡上或任何通常與提款卡一起（或在其附近）存放的物件上寫下私人密碼。 

4. 假如本人/我們得知私人密碼遺失或被（或可能被）未經授權使用或洩露，本人/我們必須在合理地實際可行的範圍內儘快更改私人密碼及通知銀行。直至銀
行獲通知前，銀行不會因有關遺失或實際或可能未經授權使用或洩露而產生或與之相關的後果而對本人/我們或任何第三者承擔任何責任或負責，惟因銀行或
其員工疏忽或故意失責而直接產生的直接損失除外。除上述者外，在銀行收到任何遺失或實際或可能未經授權使用或洩露私人密碼的該等通知前，本人/我們
須對所有以正確的私人密碼通過櫃員機給予的指示全面負責，不論該等指示是否已獲得本人/我們授權。假如本人/我們的行為涉及詐騙或屬於本人/我們的嚴
重疏忽（包括未能採取所有合理行動保障私人密碼的保密性及／或使其免被盜取），本人/我們須對任何時候（不論是在有關通知之前或之後）給予的所有指
示負責。本人/我們同意按要求彌償銀行就本人/我們需要負責的所有私人密碼使用（不論是否獲本人/我們授權）而導致的所有損失。 

5. 本人/我們應該在相關港幣往來戶口、港幣儲蓄戶口或人民幣儲蓄戶口有足夠存款時，才使用提款卡提取現金或轉賬。假如戶口在存款不足的情況下被提款或
轉賬，本人/我們同意按銀行要求即時向銀行支付所有逾額提款或轉賬金額，並按銀行服務收費表所載收費率支付銀行費用及利息。 

6. 本人/我們同意妥善保管本人/我們的提款卡。當本人/我們得知可能有人透過假卡進行任何交易，本人/我們會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通知銀行。
本人/我們明白本人/我們將不須對經銀行確定為透過假卡進行的交易所招致的損失負責。 

適用於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申請： 

本人／我們已從銀行收到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本人／我們謹此聲明，本人／我們一經申請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及使用自動增值服務，即表示本人／我們
已閱讀、接受並同意銀行不時指定及修訂的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並同意受其約束。以下僅重點列出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的部分主要條文  

(而本人／我們須受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全文所約束，不論其是否載於下文)： 
1. 使用星展八達通提款卡須遵守下列各項： 

(a)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條款及細則； 

(b) 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 

(c) 八達通自動增值協議 (可經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指定及修訂)； 

(d) 八達通發卡條款（可經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指定及修訂） 

2. 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內八達通儲值功能的儲值額並非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 
3.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 

(a) 本人/我們授權銀行根據銀行從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收到有關本人/我們的指示，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扣除或存入有關自動增值服務的所有款項。為免
生疑問，銀行在按照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的指示行事前毋須通知本人/我們或徵得本人/我們的同意 

(b) 本人/我們須負責透過自動增值服務及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根據八達通儲值卡功能為星展八達通提款卡不時增加或自動增值的所有款項。 

(c) 倘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因故終止，銀行有權: 

(i) 將根據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內尚餘的任何儲值餘額，用作抵銷本人/我們欠負銀行的任何尚未償還債項; 及/或 

(ii) 從自動增值服務賬戶中扣除任何款項，用作清償星展八達通提款卡內的任何八達通儲值結欠。 

4. 透支  

(a) 本人/我們須確保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有足夠款額(可能包括銀行授予的預先安排透支額)，以根據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就本人/我們不時發出的指示進行交易。
即使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並無足夠款額或預定透支限額不足，本人/我們仍授權銀行進行交易，本人/我們須對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引致的透支(包括超出
預定透支限額的任何透支額)負責。 

(b) 任何透支(包括超出預定透支限額的任何透支額)須遵守銀行戶口及服務條款及細則的規定，而本人/我們的權利及責任亦應據此釐定。 

(c) 在無損上文第(b)段的一般性的原則下：  

(i)  銀行有權徵收銀行不時提供及於銀行收費表指定的現行透支利息及其他收費；  

(ii)  本人/我們須應要求向銀行償還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任何透支額，連同銀行徵收的利息及收費；及 

(iii) 倘若本人/我們未能遵守上述第(ii)段的規定，則銀行保留取消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權利而毋須發出事先通知或徵得本人/我們的同意。 

(d) 本人/我們負責時刻監察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結餘。如因使用自動增值服務產生任何透支，銀行可(但並非必須) 透過銀行認為合適的任何方式就自動增值
服務賬戶的任何透支通知本人/我們。 

5. 個人資料 

本人/我們同意及授權銀行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披露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 (不論是由銀行透過適用申請表格或其他方式收集或由銀行不時管有的個人資料)。
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所收到的資料包括本人/我們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聯絡資料及自動增值服務戶口號碼。本人/我們同意及
授權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將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用作下列用途： 

(a) 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處理本人/我們要求的八達通功能及相關服務(包括自動增值服務);  

     (b) 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提供八達通功能及相關服務(包括自動增值服務)及根據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所發出的八達通發卡條款所述有關使用個人資料的其他用
途，但在任何情況下，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將不會使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推廣; 及 

(c) 有關銀行與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據之而發出及管理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合作安排的用途。 

6. 終止提款卡  

在下列情況下，銀行保留酌情終止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權利：  

(a) 銀行知悉涉及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任何異常活動或交易； 

(b) 在沒有預設透支安排下於自動增值服務戶口內累積透支額； 

(c) 於自動增值服務戶口內累積的透支額超出預設透支額； 

(d) 本人/我們未能於銀行指定的時間內確認或使用星展八達通提款卡；或 

(e) 銀行與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據之而發出及管理星展八達通提款卡的合作安排基於任何原因終止。 

如星展八達通提款卡被銀行終止，其提款功能以及八達通功能可能一併被終止操作。 

有關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推廣的確認 

本人/我們明白，銀行擬將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推廣，惟必須先獲得本人/我們的同意。本人/我們曾就是否接收直銷推廣聯繫或資訊作出選擇，本人/我
們現確認本人/我們的現有選擇將維持不變，而本申請表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均可根據該項選擇加以使用。本人/我們明白，如本人/我們欲更改現有的選擇，本人/我
們可隨時填妥拒絕直銷推廣表格後交回銀行，且毋須就此支付任何費用。 

請確認你的指示已清楚、準確及完整地填妥於本表格內才簽署作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 

• 簽署應與留存銀行的簽署樣式相符。 

• 銀行會核對簽署是否與上述任何一個戶口之留存銀行的簽署樣式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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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銀行使用 

Branch CBO-NMF 

Card 
Type: 

□“0” = Main Card 

□“1” = Supp. Card  

Attended by: 
(Signature, Name & Date) 

Initial the action(s) taken: 
     

 
 
 
 
 

 
(Mark name & date if different 
from the attending staff.) 

Approved By BOO/BM 
(Signature with No., Name & 
Date) 

S.V. Input Approved 

Address  □ Checked     

Customer 
Eligibility 
 

□ Checked 

Same day request for address/ segment change:  □  Yes      □  No    

 

 
S.V. 

 
A.H.V. 


